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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放

2019年9月13日，朱女士在欧龙汽车

销售公司选购了一辆奔驰车，双方签订了

《汽车销售合同》，约定车辆销售价格为

30.88万元，半个月内交车。

合同签订后，朱女士支付了10.6万元

车款，并办理了余款的按揭贷款手续。但

欧龙公司未按约交车。

经一再催促，2019年10月19日，朱

女士终于提到了车。当天中午12时许，她

提车后驶离，在加油站加油时，发现新车尾

部保险杠有碰撞和修理补漆的痕迹，遂将

车开回，并与销售人员交涉。

维修人员勘查车辆后，当即表示这辆

车发生过碰撞，但对何时、如何发生碰撞等

未表明态度。朱女士不能接受刚买的新车

就有碰撞和修补痕迹，便将车停放在欧龙

公司。

因双方就车辆何时剐蹭事宜及赔偿事

项未能达成一致，2019年10月25日，朱

女士提起诉讼，要求撤销双方签订的购车

合同；欧龙公司返还购车款30.88万元；以

及赔偿3倍销售额的款项计92.64万元。

庭审中，朱女士提出了鉴定申请。法

院委托第三方对涉案车辆进行鉴定，鉴定

意见为“涉案奔驰车除后保险杠区域存在

两条划痕进行手工油漆修补外，其他不存

在出厂后进行过维修的情况。”结论为后保

险杠曾发生过碰撞。

在第二次庭审前，朱女士增加了诉讼

请求，要求欧龙公司返还金融服务费、新车

服务费、加装部件费用以及车辆保险费用

等；并将“退一赔三”改成了“退一赔二”。

争议焦点

法院认为，本案争议存在涉案车辆后

保险杠油漆划痕以及后保险杠右侧漆面开

裂发生的时间和原因、欧龙公司的行为是

否构成欺诈、欧龙公司是否应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三个焦点。

关于焦点一，朱女士主张车子交付后

到重新开回到欧龙公司处大约用时半小

时，期间还加了汽油，这么短的时间内，她

不可能开车出去后发生碰撞并采取手工

补漆。

欧龙公司回应说，手工补漆半小时很

有可能干透，即使该手工补漆发生在交车

前，但朱女士在验收车辆外观时并未提

出。车辆后保险杠油漆划痕及右侧漆面开

裂发生的时间不清楚，朱女士应进一步承

担举证责任。

关于焦点二，朱女士认为欧龙公司未

告知车辆真实情况、隐瞒事故车的事实，将

有瑕疵的车辆作为新车卖给她，该行为构

成欺诈。

欧龙公司则提出，公司在交付之前自

身并不知道有碰撞和手工补漆，并非故意

不告知朱女士，纵使碰撞发生在交付车辆

前，朱女士在交付前已对车辆外观进行了

检验并未提出异议，但其未在《新车交接

单》上签字，应当视为车辆尚未交付。

关于焦点三，欧龙公司是否应承担相

应的赔偿责任，朱女士主张欧龙公司“退一

赔二”并赔偿她为车辆已经支付的金融服

务费、新车服务费、加装费、保险费、燃油

费、鉴定费等一切费用。

欧龙公司表示愿意退还购车款以及原

告支付到被告公司的其他所有款项。

法院判决

在充分听取诉辩双方举证、质证后，

法院认定，涉案车辆后保险杠曾发生过碰

撞，产生后保险杠油漆有划痕以及后保险

杠右侧漆面有开裂，并对其中两条划痕采

取了手工补漆。至于发生碰撞及手工补

漆的时间，现有证据既无法证明涉案车辆

在移交原告前发生的碰撞，亦无法证明系

在移交原告后发生碰撞，且目前第三方并

不具备单独针对车辆油漆的手工修补时

间予以鉴定的技术能力。但综合本案具

体情况，欧龙公司在交付车辆时，朱女士

虽对车辆进行了检验，但她并非汽车行业

专业人员，并不一定能及时发现该痕迹，

且未在《新车交接单》上签字确认，结合她

开回车子的时间，推定车子在交付之前就

发生过碰撞并采取过手工补漆存在着高

度的盖然性。

关于欧龙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

法院认为，欧龙公司在销售过程中虽未告

知朱女士涉案车辆系发生过碰撞和手工补

漆，但综合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内容、第

三方出具的鉴定意见技术分析、欧龙公司

作为经销商不存在隐瞒相关信息的主观故

意及朱女士主张涉案车辆系事故车无事实

依据等分析，法院认为朱女士主张的欧龙

公司在销售中存在欺诈行为不成立。

对于欧龙公司是否应承担相应的赔偿

责任，法院认为，双方一致同意的退车、退

原告支付到被告公司的所有款项，不违反

法律规定，法院予以确认。因欧龙公司在

销售中不存在欺诈行为，法院不支持朱女

士主张的赔偿2倍购车款的诉讼请求。

对涉案车辆经鉴定存在相应的瑕疵，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享有知悉

其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

情况的权利”的规定，欧龙公司作为专门从

事车辆销售的单位，理应负更高的注意义

务及将出售车辆的所有情况如实告知义

务，而欧龙公司对车辆的碰撞及漆面瑕疵

事项的未充分披露行为使朱女士产生了误

解，误以为所购买车辆系全新车辆，不存在

任何碰撞或瑕疵。欧龙公司未履行如实告

知义务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购买者

对此辆车的判断，欧龙公司应对疏于履行

如实告知义务的行为负责。

综上，法院判决：撤销朱女士与欧龙公

司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欧龙公司返还

朱女士购车款30.88万元及金融服务费、

新车服务费、加装费13360元；欧龙公司支

付朱女士赔偿款6万元。

法官说法

本案主审法官应巧表示，人们常说“以

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但有的时候，

有事实，未必就能拿得出根据。比如本案

的“涉案奔驰车后保险杠区域存在两条划

痕和手工油漆”，双方都拿不出属于对方责

任的依据。

民事案件中，在双方当事人就同一事

实提出了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

据否定对方证据时，法院应当结合案件具

体情况，判断一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是

否明显大于对方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并

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

据的若干规定》，在全案证据对待证事实的

证明无法充分确凿的情况下，只要一方当

事人的证据能证明待证事实的发生具有高

度盖然性，人民法院即可对该事实予以

认定。

上述奔驰轿车碰撞和修理补漆痕迹之

争，在存在客观事实但无法查明根据的情

况下，法院通过法定程序、法律手段等尽可

能地接近客观事实，将高度盖然性原理运

用于民事审判中，进而依据所认定的法律

事实形成司法裁判，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

当事人的利益。

车中搜出6.6万颗麻古

2013年6月3日22时许，宜都市公安

局陆城派出所民警带领巡防队员巡逻时，

发现一辆云南牌照的面包车在道路上走走

停停，行迹可疑。民警一路跟踪，在一路口

将车拦停，对车上人员进行盘查。这一查，

竟然牵出了一条贩运毒品链条。

车上人员交代，车内暗藏毒品。民警随

即在面包车后厢门挡板后、两侧门挡板后及驾

驶室方向盘内查获大量麻古，共6.6万颗（主要

成分是冰毒，是一种加工后的冰毒片剂）。

宜都市公安局迅速成立专班，在湖北、

云南等地抓获5名犯罪嫌疑人。在办理案

件过程中，民警掌握了一条举报线索：宜都

籍男子马某伙同他人多次从云南景洪购买

毒品麻古运输至湖北荆州，向他人贩卖。

幕后黑手浮出水面

宜都市公安局禁毒大队民警迅速对线

索进行核查，发现马某在本地一家出租车

公司上班，无涉毒违法犯罪前科，其妻子是

云南人，马某每年会带妻儿前往云南，但期

间并没有与有毒品违法犯罪前科人员接

触。这给侦查民警带来了困惑，举报内容

是否属实？马某究竟有无贩毒？

2015年5月，禁毒大队民警在办理一

起零星贩毒案件时，一名贩毒人员供述曾

在数月前向马某购买200颗麻古，线索再

度指向马某。民警立即着手侦查，发现马

某确有嫌疑。

2015年8月，在湖北省公安厅和宜昌

市公安局的支持下，宜都市公安局对该案

进行立案侦查。以张某为首、马某参与的

毒品犯罪团伙及贩毒网络逐渐浮出水面。

民警发现该团伙以宜都市作为毒品中转和

分销地，大量购进毒品麻古后进行分销贩

卖，且行踪诡秘，反侦查意识强。

红木家具内藏毒17千克

2019年，专案组多次组织警力至中缅

边境，摸清该团伙交易规律，固定前期证

据。2019年8月13日，侦查人员发现王

某、肖某驾车至宜都与张某、马某在某宾馆

内密谋，准备筹集毒资前往云南购买毒品。

接下来几日，王某、张某与马仔先后抵

达景洪市，并购买红木家具、锡皮纸、手套、

透明胶带等工具，用于分装毒品。专案组

民警连夜赶赴景洪密切监视。

9月2日，张某在景洪市一十字路口进

行交易，将毒品放至背包内带进出租屋，对

毒品进行拆分、封装，藏匿在红木家具内，

准备运回湖北。

此时，在出租屋外埋伏的民警见时机

成熟，破门而入，将张某等3人抓获，缴获

毒品麻古18.4万颗，约17千克，扣押毒资

13万元。当晚，宜都市公安局组织50余

名警力，分别在云南、湖北将王某、肖某、马

某等4人抓获。

新奔驰开出半小时就“受伤”，上演“罗生门”
双方都拿不出证据，法院运用高度盖然性原理判案
通讯员 李洁 刘振清

朱女士花了30多万元购买了一辆奔驰车。刚喜提新车，开到加油站加油

时，她却发现新车尾部保险杠有碰撞和修理补漆痕迹，于是把车开回去交涉。

前后不过短短半个小时，车辆受损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谁都说不清。

近日，温岭市法院就这起买卖合同纠纷作出判决。

红木家具里藏着18.4万颗麻古
耗时6年，警方斩断一条来自中缅边境的特大贩毒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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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宜都市公安局近日通报，经过6年多努力，斩断一条由中缅边境至

湖北的毒品贩运通道，摧毁一个特大贩运毒品网络，缴获毒品17千克，抓获犯

罪嫌疑人7名。目前，7人因涉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被移送起诉。


